牙科治疗仪采购需求

一、设备用途及要求：

1、牙科治疗仪用于口腔的洁治、修复、护理、根管治疗。
▲2、保修年限:整机保修≥2年（质保期内整机全免费维修，包含所有零配件、随机软件、易损易耗品/件、设备每年检测校准等)，一次性耗材除外。
3、采购设备数量：1套

4、预算限价：4.5万元

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1
	牙科治疗仪：1台

	1.1
	总体要求

	1.1.1
	设备名称： 牙科治疗仪

	1.1.2
	设备用途：产品用于牙科洁牙和根管治疗

	1.1.3
	适用范围：洁治（龈上洁治，龈下洁治，去除菌斑生物膜）、修复（窝洞预备，肩台制备，肩台修整）、护理（牙周护理，烤瓷修复体和种植体维护）、根管（根管再治疗，根管取断针，根管荡洗，根尖手术）。

	1.2
	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1.2.1
	电源电压：230VAC-50/60Hz

	1.2.2
	工作方式：间歇工作10分钟/5分钟

	1.2.3
	最大功耗：30VA

	△1.2.4
	振动频率：28-36KHZ

	1.2.5
	水压：1-5bar(15-72.5psi)

	1.2.6
	手柄线：2米

	1.2.7
	工作温度：+10至40℃，最大湿度95%RH

	1.2.8
	储存温度：-20至70℃，最大湿度95%RH

	△1.2.9
	支持技术：newtron双向震荡技术

	△1.2.10
	冲洗系统：自带冲洗系统 冲洗罐容量≥300ml

	1.2.11
	冲洗流速：7-40ml/分钟

	△1.2.12
	控制系统：颜色标记系统

	1.2.13
	工作手柄

	1.2.13.1
	震动幅度：20-210微米

	1.2.13.2
	压电陶瓷片：4片

	1.2.14
	工作尖使用范围

	1.2.14.1
	用于前磨牙和磨牙左向弯角，可用于后牙根面和根分叉处

	1.2.14.2
	用于前磨牙和磨牙右向弯角，可用于后牙根面和根分叉处

	1.2.14.3
	用于前牙，前牙刮治非常理想的工作尖；不加压力；定向边缘与牙周袋平行。

	1.2.14.4
	用于牙齿邻间区洁治，扁平锋锐，侧向效率更高

	1.3
	配置清单

	1.3.1
	牙科治疗仪 1台

	1.3.2
	配套手柄 5支

	1.3.3
	手柄连接线 2条

	1.3.4
	工作尖 3支

	1.3.5
	扳手 3个

	1.3.6
	工作尖测量卡 1张

	1.3.7
	连接线 2条

	1.3.8
	脚踏板 1个

	1.3.9
	消毒盒 3个


二、售后服务及要求：

1、质保期内，中标商及其售后服务商要确保设备正常运行，设备的功能和技术指标达到投标文件和国家相关标准。质保期内，因设备各种故障应由中标商及其售后服务商免费提供技术服务、维修及所需零部件、易耗品（件）等；任何零部件、易耗品（件）出现故障或性能无法达到要求，维修方式为免费更换全新部件及易耗品（件），医院在质保期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2、培训：提供详细设备说明书，并按院方要求提供详细操作规程及培训试题，并提供维修手册、维修密码等。
4、质量要求、验收标准：按投标文件要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原厂标准对向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国内产品至谈判截止日前3个月内，进口产品为至谈判截止日前6个月内)，医院按上述要求和标准进行验收。由供应商直接提供的进口设备，须提供报关和商检合格记录，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5、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供应商负担。

6、购买的仪器设备所使用的软件如有更新的，乙方供应商应免费帮助甲方升级。

▲7、设备使用期限：≥10年。
三、其它要求：

1.响应文件内需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设备彩页、供应商三证等资料。

2.响应文件需提供所有易耗件及配件的价格清单，如未提供，均视为500元以下并写入合同中。

3.需提供浙江省内用户清单及所投设备近3年内五份以上不同用户的成交合同（有双方盖章）。

备注：1、▲条款为废标项，△条款是重要参数。

以上售后服务及要求均写入后续签订的合同中。

四、合同模版
专业设备订货合同 

甲方：瑞安市妇幼保健院            合同编号：这里一定要填写（供应商编制）
乙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签署地：瑞安市妇幼保健院

甲乙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篇）并经甲乙双方协调一致，订立本采购合同：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厂家全称
	注册证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合计人民币：
	合计金额（大写）：


具体配置：见附件一配置清单         。
付款方式、期限：装机验收合格后付(   %)款，该款额在验收合格并收到发票后（ 3 ）个月内付款。
到货日期：合同签定后（     ）天内 
运费承担和运输方式：由乙方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并承担运费、保险费、装卸费等所有运输费用。
安装、调试：由乙方负责安装、调试，并承担费用。
维修： 整机保修 （  ） 年（质保期内整机全免费维修，包含所有零配件、随机软件、易损易耗品/件、设备每年检测校准等），终身维修。具体内容见附件二售后服务承诺书（出保后年保修价格，参照投标文件报价）。 
培训：提供设备说明书，并按院方要求提供详细操作规程及培训试题，并提供维修手册、维修密码等。
质量要求、验收标准：按招标文件（技术指标等）要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原厂标准向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甲方按上述要求和标准进行验收，在验收中如发现设备功能、技术指标等不符合招标要求的，甲方有权终止履行该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由乙方直接提供的进口设备，乙方需提供报关单和商检合格记录，费用由乙方负责。如无法在合同签定后到货日期内到货的，视为违反合同规定，甲方有权终止履行该合同。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10、购买的仪器设备生产日期必须在距安装日期:国产设备3个月以内，进口设备6个月以内。所使用的软件如有更新升级的，乙方应免费帮助甲方更新升级。
11、质量保证：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保期内因货物本身的质量问题发生故障，乙方应负责免费更换。对达不到技术要求者，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11.1更换货物：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重新计算质保期，并支付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

11.2 贬值处理：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

11.3退货处理：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并支付合同总价（10%）的违约金。

随机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按备品、配件配置清单或仪器说明书。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如双方因此解除合同，甲方应向乙方偿付拒收货款总值的（5%）违约金。如合同继续履行，甲方应按逾期（延长的收货时间）付款金额的同期银行利息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无故逾期验收和办理货款支付手续的,甲方应按逾期付款金额的同期银行利息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由于乙方及其关联公司（单位）原因导致未按期到货；设备安装调试未达到合同规定的性能指标和功能要求的，超过（ 7 ）个工作日，则视作违约（注：在货物到货后或者甲方另行指定的安装开始日期的，经双方协商另定）。乙方须支付甲方违约金，每超过一日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1‰）；逾期超过（30）个工作日，甲方可以按以下方法处理。
12.1甲方如要求乙方继续供货，乙方必须继续按甲方新指定的期限供货，并支付不低于（5%）的违约金。

12.2甲方有权终止全部合同，乙方必须退还全部货款，并支付合同总价（10%） 的违约金。

乙方所交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技术参数、功能、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甲方同意乙方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乙方更换货物处理。乙方拒绝更换货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乙方必须退还全部货款，并支付合同总价（10%）的违约金。
乙方不按合同的约定与甲方签订合同提供出质保期后的维修服务或不能保证在该设备停产后提供零配件（8）年供应的，需支付（10%）的违约金。

15、响应文件中未报价的所有易耗件及配件，如后续设备维修中需要提供的，其价格均按500元以下提供给本院使用。
16、本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承诺书为本协议书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一致同意提交瑞安市人民法院处理。

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篇）等有关条文执行。

	甲方

单位名称（盖章）：瑞安市妇幼保健院

单位地址：浙江省瑞安市万松东路521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577-58815315

传真：0577-58815315

纳税人识别号：12330381MB1Q26046X

账号：

邮政编码：325200
	乙方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行：

账号：

邮政编码：


附件一：配置清单（含配套耗材）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商及品牌
	注册证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附件二、售后服务承诺书

质保期

整机质保：自设备验收合格后算起，整机(质保期内整机全免费维修，包含所有零配件、随机软件、易损易耗品/件、设备每年检测校准等)全免费质保期（ ）年。

质保期内，售后服务商要确保设备正常运行，设备的功能和技术指标达到投标文件和国家相关标准。质保期内，因设备各种故障应由售后服务商免费提供技术服务、维修及所需零部件、耗品；任何零部件、耗品出现故障或性能无法达到要求，维修方式为更换全新部件及耗品，医院在质保期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质保期内售后服务商每年按维护手册要求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在设备质保期内每年至少按（2）次进行维护保养。必须提供详细的质保内容和保养执行情况的文档。

质保期内每年故障停机时间不得超过（12）天，每超过一天质保期相应延长（10）天。

如质保期内因设备本身缺陷造成各种故障应由售后服务商免费技术服务和维修。

如果中标设备需要连接医院网络系统，中标商负责全部费用。

2.  售后服务

在设备整个使用期内，售后服务商应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

在接到用户维修要求后（用户的报修电话）应立即做出回应，并在（24）小时内派员到达甲方现场实施维修。零配件在该设备停产后仍需保证（8）年的供应。维修过程中所需零配件售后服务商在接到医院电话通知后最长不超过（3）天必须送达医院。

对维修工程师的要求：维修前应将用户存储的扫描程序备份，维修结束后恢复原状。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制造商或其国内售后服务机构盖章：

                                  (代理商盖章)

